
11469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3 9 8號 8樓 
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股務辦事處 
電話：(02)2790-5885 傳真：(02)2790-7622 
股務網址：http://stock.walsin.com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下午5:00 
 
 
 
 
 
 
 

股東 台啟 
 
 
 
 
 
 

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三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正。 

地  點：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99巷5號1樓會議室。 

出  席： 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額共計128,204,999股，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146,688,000股之87.39%。 

 

主  席： 陶董事承漢        記 錄：盧文瑾   

 

宣佈開會： 截至上午十時為止，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額為

128,204,999股，已逾法定開會數額，請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如後），敬請 鑑核。 

二、監察人審查一○八年度報告（如後），敬請 鑑核。 

三、本公司一○八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廿一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

之二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監酬勞。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監酬勞。 

(二) 本公司一○八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數經第十一屆第十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數分別為新台幣1,112,164元及1,112,164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四、 報告本（一○九）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情形：截自一○九年四月

十七日起至四月二十六日止，並無股東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規定

於公司公告受理股東提案期間，向公司提出書面提案。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謹造具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 本公司一○八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

明玉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 

   二、 本案經本公司第十一屆第十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併同營業報告

書送交監察人查核竣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謹造具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派表，提請 承認。 

說明：一、 爰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廿一條規定辦理。 

   二、 本案經第十一屆第十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竣事，

一○八年度盈餘分派表如后。 

   三、現金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不足一元之部份轉

其他收入。 

   四、 上項分配，俟本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

日及相關事宜。 
 
 

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66,187,580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投資，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保留盈餘 
144,056,611

減：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1,598,116)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08,646,075

加：本期稅後淨利 43,974,90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4,397,491)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248,223,490

盈餘分配：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放約0.15元） (22,003,2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26,220,290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提請 討論。 

說明：一、兹為配合公司法修正，擬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之條文對照表（如後）。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六分，由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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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於民國一○八年度主要業務為金融商品投資、轉投資國

內文化創意產業及中國大陸等境外投資事業。西元2019年全球經濟

可謂是跌宕起伏，從西元2018年第二季美中貿易戰開打，歷時18個

月終於在2020年1月雙方成功簽署第一階段協議，台灣因美國持續

施放經濟利多且不斷來台擴大投資，正是台灣趨勢轉變的重要訊

號。本公司一○八年稅前淨利伍仟參佰萬元，相較於一○七年稅前

淨利陸仟柒佰萬元減少壹仟肆佰萬元，而本公司一○八年淨值為

20.74元，相較於一○七年淨值16.47元成長26%。 

展望一○九年，(COVID-19)疫情蔓延全球，加上油價崩跌，投

資信心崩潰，不但金融市場風聲鶴唳，就連經濟活動也幾乎停擺，

讓各國經濟衰退壓力越來越大。本公司將持續相關之金融商品投

資，並整合相關轉投資事業佈建完整之產業架構，期為股東提升營

運績效。 
 

 

 

 

 

 

 

 

 

 

 

 

 

 

 

 

 

 

 

 

 

 

 

 

 

 

 

 

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
，定名為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
，定名為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為WALSIN COLOR 

CORPORATION。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H201010一般投資業 
2. I103060管理顧問業 

3.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為對

外保證及轉投資其他事業，轉
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

本百分之四十。 

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為對

外保證。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均由本

公司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

編號，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

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加

蓋本公司圖記，並依法簽證後
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

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
授權範圍，依公司法規定委託

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

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

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監察人二
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 

本公司設董事三人，監察人一
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 

第 十 五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 

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
真或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

為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三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 

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
真或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

為之。 

第十五之一 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依法代理

出席董事會，但代理人以受一

人委託為限。 
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

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

代理出席董事會。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

為之，其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

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依法代理

出席董事會，但代理人以受一

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

為之，其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

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 二 十 條 刪除。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

除依法繳納所得稅及彌補累積
虧損外，應先提法定盈餘公積

百分之十，但法定盈餘已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得不在
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

定得視公司營業需要，提撥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
利。 

第 廿 一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

金分派發放，員工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

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

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
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
除依法繳納所得稅及彌補累積

虧損外，應先提法定盈餘公積

百分之十，但法定盈餘已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得不在

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

定得視公司營業需要，提撥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

利。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

金分派發放。本公司得以上開
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監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
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第 廿 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七

年四月十九日，．．．．．．

．．．．．．．，第廿三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四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七

年四月十九日，．．．．．．

．．．．．．．，第廿三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四日，第廿四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九年六月三日。 

 
 



 

 

 



 

 

 

 


